
 
 

論文題目(標楷體,粗體#18) 
Topic of Article (Times New Roman, Bold #12) 

 
論文作者(標楷體, #11) 

論文作者所屬單位(標楷體, #11) 
 

摘     要(標楷體,粗體 #12) 
 

摘要內容(標楷體, #10，單行間距) 
關鍵字：(標楷體,粗體 #10，單行間距) 

 
壹、緒論(標楷體，粗體#12) 

文章格式橫寫，用A4 大小的紙張，以20頁
（含圖片、表格、參考文獻等）為限，每頁上下緣各
留 2 公分及左右兩側各留 2.5 公分。全文採單行
間距除題目與作者資料外，自摘要部分起，文章以
兩欄等寬（欄寬 7.62 公分，間距 0.75 公分）方式打
字，每欄左右切齊。中文文字全部採用標楷體，英
文及數位元元部分請使用 Times New Roman 字
體。 

內文字型均採用 10 點標楷體，採單行間距 
1.1 章節與小節標題 

論文之各節標題應置於列之中央位置。小節
標題則應從文稿之左緣開始。標題皆用粗體字。 

 
1.2 圖片 

圖片及表格可以置於文中或文章最後。必要
時可以跨欄表示。圖標題必須置於圖片下方且置
中，若圖標題超過一行，則與標題第一行第一字上
下切齊。 

 
圖1  XXX  

1.3 表格 
表標題必須置於表格上方且置中。 

表1  XXX  
   
   

1.4 方程式 
方程式應于上下各留一行空白。方程式應編

號，編號靠右對齊並從(1)開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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